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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導入， 刻不容緩!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江美艷會計師 

就我國金管會預計導入 IFRS 時程表(暫定 2012 年)看來，不論企業已開始執行 IFRS 導入計畫，

抑或處於”IFRS 導入專案小組” 籌設階段，致勝的關鍵的第一步取決於企業能否發展出一完整

詳細的導入計劃。此計劃包括會計政策的選定，並評估所選之會計政策對企業未來損益的影

響。毫無疑問的，這關鍵性的起步若過晚，將增加企業導入 IFRS 之困難度。雖說我國與 IFRS

接軌的藍圖尚未正式公布，但我國會計準則朝向直接採用 IFRS 之方向已很明確，企業界可預

期我國未來採用的會計準則即為 IFRS，當務之急是先行閱讀相關 IFRS 準則，辨認目前我國會

計準則與 IFRS 間之差異，並針對影響企業會計處理及財務資訊揭露的部分進行導入工作。 

如上所述，這一波會計準則之變革已是箭在弦上且蓄勢待發，是以導入工作之準備將是所有

受影響的企業務必審慎規劃的。歐盟國家於 2005 年適用 IFRS 至今的經驗告訴我們，企業能否

成功並順暢的導入 IFRS 唯一秘訣無他，即提早規劃導入工作。可見及早準備關乎企業 IFRS 導

入之成敗，在此筆者強烈建議研擬 IFRS 導入計劃之第一步應考量下列要素： 

 指定專案小組成員：此專案小組係負責評估採用 IFRS 對企業之財務狀況及績效影響，最

後於 IFRS 轉換日(若於 2012 年開始採用 IFRS，則 IFRS 轉換日為 2011 年 1 月 1 日)導入

IFRS。專案小組成員應來自公司組織內之財務、稅務、資訊及人事部門等，其中需至少一

位成員擁有專案管理及統籌能力。小組中有成員需要加強特別的 IFRS 專業課程訓練，但

不至於需要每位成員皆為 IFRS 專家。 

另，IFRS 知識網站，如 IASB 官方網站、勤業眾信 IFRS 網站(www.iasplus.com)及坊間所舉

辦之研討會、專業機構所舉行的 IFRS 系列課程等皆為補充新知不錯的來源。這些知識的

取得不外乎為了加強企業內部人才 IFRS 知識的普遍性及專業性，以期有效的導入 IFRS。 

企業對 IFRS 知識之瞭解首推 IFRS 1 有關首次適用 IFRS 之規定。此準則允許企業首次轉換

為 IFRS 時諸多會計處理選項，包括提供 15 項得免追溯調整之會計處理項目以降低企業

導入 IFRS 之成本與時間及 4 項強制不可追溯調整之會計處理項目。筆者建議企業可優先

進行對此準則之了解，因為企業必頇仔細評估其中所列之選項對企業的影響程度，作為

IFRS 開帳數之決定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將會參考其他國家的作

法，如加拿大等，適度的修改對照於 IFRS 1 之我國會計準則，以期讓本國企業在轉換跑

道時更加順利。在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尚未完成本國首次適用 IFRS 的會計準則前，

企業務必先行了解 IFRS 1 之規範，待本國首次適用 IFRS 的會計準則發布時可立即調整腳

步，不至於耽誤企業本身 IFRS 導入計劃的時程。 

http://www.iaspl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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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草擬 IFRS 導入計劃: 一份隨時有效、正式且清楚的計劃，敘明每個成員的責任及角

色，並能讓每位成員隨手可得，對整個導入計劃的成敗亦屬關鍵。此外，企業管理階層

與董事會、會計師、投資人、債權人、員工及相關關係人之溝通也不容忽視。 

總而言之，身為業界菁英的讀者們若還沒開始為企業規劃 IFRS 的導入，筆者衷心的建議您，

事不宜遲，務必馬上行動! 

 

 

 

 

 

 

 

 

 

 

 

 

 

 

 

關於本出版物 

本出版物中的訊息是以常用詞彙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本出版物內容能否應用於特定情形將視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未經諮詢專業人士不

得適用於任何特定情形。因此，我們建議讀者應就遇到的特別問題尋求適當的專業意見，本出版物並不能代替此類專業意見。勤業眾信在各地的事

務所將樂意對此等問題提供建議。 

儘管在本出版物的編寫過程中我們已盡量小心謹慎，但若出現任何錯漏，無論是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所引起，或任何人由於依賴本刊而導致任何損

失，勤業眾信或其他附屬機構或關聯機構、其任何合夥人或員工均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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